
关于九泰锐丰定增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增设电话投票方

式的补充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8年 7月 12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九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jtamc.com）发布了《关于九泰锐丰定增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并分别于 2018年 7月

13日、2018年 7月 14日发布了《关于九泰锐丰定增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

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及《关于九泰锐丰定增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为了使九泰锐丰定增两年定期开

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投资者更方便地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基金合同与《公告》的相关约定，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次会议召开增设电话投票方式，现就具体电话

投票方式发布补充公告（以下简称“《补充公告》”）。

　　一、电话投票方式（仅适用于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

　　除按《公告》的规定自行或委托他人通过书面纸质表决方式投票外，基金份额持有人还可通过电话投

票方式参与表决。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400-628-0606），确认同意参与本次会议投

票，并以回答基金管理人客服人员提问的方式核实身份后，在电话中对本次大会议案进行表决。

　　基金管理人也可通过指定座机号（010-57383870、010-83329000）主动拨打基金份额持有人预留在基

金管理人的联系方式，待确认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参与本次会议投票，并以提问的方式核实基金份额持有

人身份无误后，由持有人在电话中对本次大会议案进行表决。

　　基金管理人核实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的提问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姓名、身份证号及预留手机号等。

　　2、通过电话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起止时间：2018年 7月 31日 9:00至 2018年 8月 23日 17:00止，

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电话系统记录为准。

　　3、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上述整个通话过程将被录音。

　　4、电话投票方式仅适用于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暂不开通。

　　二、表决效力的认定

　　1、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电话投票方式参与表决，同意参与本次会议投票、能够核实身份且有明确表

决意见的，为有效表决，有效表决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电话投票方式参与表决，同意参与本次会议投票、能够核实身份但未发表表决意

见、表决意见矛盾或不明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即计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电话与基金管理人取得联系，但不同意参与本次会议投票或不能够核实身份的，

视为无效表决，无效表决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电话投票方式参与表决，若基金管理人无法核实其身份的，为无效表决，不

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3、基金份额持有人多次通过电话投票方式参与投票或同时进行纸质投票、短信投票、电话投票者，

若各表决票之表决意见相同时，则视为同一表决票；表决之意思相异时，按如下原则处理：

　　（1）管理人收到表决意见的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收到的有效的表决意见为准，先收到的表决

意见视为被撤回；



　　（2）管理人收到表决意见的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作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视为弃权

表决，并计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管理人收到表决意见的时间按《公告》列明的原则确定，电话投票时间以基金管理人电话系统记录为

准。

　　三、其他事项

　　本《补充公告》作为《公告》的补充，与《公告》具有同等效力。本《补充公告》与《公告》不一致

的，以本《补充公告》为准。本《补充公告》未尽事宜，仍按《公告》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重要提示

　　1、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有关公告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tamc.com）查阅，投资者

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 400-628-0606咨询。

　　2、 本《补充公告》的有关内容由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